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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硕士学位的创新性成果要求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和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切实推进建立“破五唯”的学术评价标准，保证学位授予质量，特制订工程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创新性成果佐证相关要求。
一、具体形式
创新性成果佐证是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原创性、前沿性和应用性的具体体现形式，研究生在读期间取得的创新性成果佐证应与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紧密相关，具体形式如下。
（一）工程或管理类实践成果
1.参与重大/重点类工程与管理项目，或参与系统方案规划与系统管理实践，在项目或系统的立项、设计、验收等阶段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编写完成项目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报告或验收报告等），并经过认定；
2.作为主要成员参与重要新型仪器、装备、工具、产品等的研发工作，具有一定的应用成效或应用前景，并经过认定；
3.作为主要成员参与新型工艺改造，具有一定的应用成效或应用前景，并经过认定；
4.获得校级及以上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成果（排名须为第一）。
（二）获奖成果
1.获得国家级行业学会/协会或省部级以上科技类奖励（有署名）；
2.获得国内外知名产品、发明、设计等奖励，并经过认定；
3.参与案例开发，入选校级及以上案例中心/库收录的优秀教学案例（有署名）；
4.在校级及以上各类大赛，如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工程管理案例大赛获奖（涵盖优胜奖）。
（三）智库成果
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并获得政府部门采纳的智库成果，包括但不限于政策建议、规划报告、提案等，并经过认定。
（四）知识产权和论文著作
1.参与批准颁布（或立项）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含报批稿）、工法、学会/协会组织（国家一级）团体标准的制定，并经过认定；
2.国际或国家专利，受理且已进入实质性审查阶段（排名前三）；
3.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排名第一）；
4.发表（含录用）与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相关的学术期刊论文（排名第一（含共一），或第二且第一须为导师）。
（五）经认定的其他应用性成果
与工程管理相关的创新创业、专题研究、专题调研、海外学术交流、专业实践等成果或报告，具体呈现形式模板详见《浙江大学工程管理相关应用性成果报告》。
二、补充说明
1.须认定的创新性成果，应由工程师学院组织专家认定并签字（不含导师）；
2.创新成果应满足排名要求，排名为“主要成员”的，由研究生在证明材料中注明本人排名，并按前述方式认定；
3.本要求从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4.本要求由工程管理专业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
— 2 —
 

— 1 —
 


